
于田县乡村振兴示范建设项目（2022年托格日尕孜乡托格日尕孜村示范村建设-设备）竞争性谈判公告
于田县乡村振兴示范建设项目（2022年托格日尕孜乡托格日尕孜村示范村建设-设备）的潜在供应商应在新疆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xinjiang.gov.cn）线上获取采购文件，并于 2022 年6月7日12时0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于田县2022年森林抚育补助项目
项目编号：YTCGD-JZ-2022-047
采购方式： ☑竞争性谈判 □竞争性磋商 □询价

预算金额：596200.00元

最高限价：596200.00元

采购需求：

	标项序号
	标项名称
	数量
	单位
	预算金额(元)
	简要规格描述
	备注

	1
	于田县乡村振兴示范建设项目（2022年托格日尕孜乡托格日尕孜村示范村建设-设备）
	1
	批
	596200.00元
	智慧农业：数字水稻大数据中心1套，数字水稻物联网管理系统1套，数字水稻手机APP1套，气象监测站4座，土壤墒情监测站4套，数字水稻大数据中心LED显示屏（含组件及安装）1套。
	规格参数详见招标文件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30日历日内；
本项目（否）接受联合体。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财库[2006]90号；《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04]185号）。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2、法定代表人投标需携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代理人投标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法人及被委托人需提供近3个月的社保缴费明细）

3、提供2021年经审计的财务审记报告原件（2022年新成立的公司不需要提供），提供近三个月完税证明；
4、凡拟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人，如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尚在处罚期内的）、经营异常名录、近三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将拒绝其参本次政府采购活动；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2年5月27日-2022年6月7日（同开标时间）每天上午00:00至12:00，下午12:00至23:59（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在新疆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xinjiang.gov.cn/）的该采购公告附件中直接下载招标（采购）文件。 

售价：200元/份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 2022年6月7日12点00分（北京时间）

地点：腾讯会议进行不见面开标
五、开启

时间： 2022年6月7日12点 00分（北京时间）

地点：腾讯会议进行不见面开标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投标保证金：10000.00元（大写：壹万元整），开户名称：于田县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田县支行，账号：30582101040040596。【投标保证金缴纳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6月7日12：00（北京时间），缴纳投标保证金时应在付款用途里标明项目名称、标包及用途。投标保证金以进账时间为准，投标人在缴纳投标保证金时，应充分考虑资金在途时间。投标保证金以其进账时间确定其有效性，在规定时间内未进如到指定账户，按废标处理。开标前投标单位无需到于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换取保证金收据原件,开标时需提供投标保证金银行电子回单】;开标结束后未中标企业现场将开户许可证递交至于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财务室。
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于田县农业农村局

地    址：于田县　　　　

联系方式：阿木提江   13345389445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达富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新疆和田地区于田县玉城路东山苑小区13幢21号房

联系方式：王宁    18199399350　　




